
略论我国的婚姻登记制度

刘 凡

婚姻登记是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区别新旧婚姻制度的显著标志

之一
。

正确认识和实行婚姻登记
,

有利于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实现
,

有利于人民群众建立幸福美

满的家庭
,

也有利于国家的建设
。

婚姻法所规定的婚姻登记
,

包括结婚登记
、

男女双方 自愿的离婚登记和恢复结婚登记
。

这

是国家指导婚姻当事人正确处理婚姻问题的法律程序
,

它的目的是
,

通过登记一方面保障合法

婚姻的确立
,

另一方面防止违法婚姻关系的发生
。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
,

我国的婚姻登记制度也有一个产生
、

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

程
。

婚姻登记
,

在我国历史上从历代王朝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没有的
。

它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产生的
,

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行于全国
,

它是贯彻执行

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

所以
,

从我国的情况看
,

婚姻登记是革命的产物
、

胜利的成果
。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
,

中央苏维埃于一九三一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就

明确规定
: “

男女结婚
,

须同到 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
,

领取结婚证
,

废除聘金
、

聘礼及

嫁妆气
“
男女离婚

,

须向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登记气 这是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开端
。

此后
,

在各个革命时期
,

从抗 日根据地到解放区均以这个条例为基础
,

在制定有关婚姻的立法中对婚

姻登记均作
一

了规定
。

例如
, 一九四二年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中规定 : “

结婚须

向区级以上政府登记
,

并须领取结婚证明书 ,’;
“

离婚时须向区级以上政府请求
,

经审查批准
,

领

得离婚证明书
,

始得离婚” 。

婚姻登记制度的实施
,

在当时对打碎封建主义婚姻枷锁
,

保障男女

婚姻自由起到了重要作用
,

深受广大群众的赞扬和欢迎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为了进一步肃清封建制度的残余
,

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 O 年公布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其中对结婚
、

离婚和恢复结婚登记做了比较完整的规定
。
为保证这

些规定的实施
,

一九五五年经国务院批准
、

由原内务部公布了《婚姻登记办法》 。

这个办法
,

对

婚姻登记的目的
、

申请
、

审查和登记的具体程序
,

婚姻登记机关的设置以及要求婚姻当事人和

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应注意的事项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

实践证明
: 进行婚姻登记

,

既切实保

障了合法婚姻的确立
,

又有效地防止 了违反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关系的发生
。

最近
,

五届人 大
_

三

次会议公布的新婚姻法规定
: “
取得结婚证

,

即确立夫妻关系
” ,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婚姻登记是

合法婚姻和非法同居的法律界限
。

为什么要进行婚姻登记 ? 这是一个必须正确认识并且应当严肃贯彻执行的问题
。

(一 ) 实行婚姻登记
,

是为了婚姻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

婚姻登记是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婚姻自由所采取的一项具体工作制度
。

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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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婚姻看作是老百姓的私事
,

漠不关心
、

置之不问
。

而人民政府以

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职责
,

凡是人民的事情也就是政府应该去办的事情
。

婚姻是涉及到

每个家庭
、

每个人的一桩大事
,

人民政府必然要把它作为一件重大事件来管
。

这从婚姻法的

规定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

例如关于结婚的规定
,

一方面确定了婚姻当事人必须具备的条

件
,

即男女双方完全 自愿
、

达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 ; 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几项禁止结婚和干涉婚

姻自由的条款
,

即禁止重婚
,

禁止包办
、

买卖婚姻
,

禁止近亲结婚
,

禁止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

结婚的疾病者结婚
。

这些规定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意志的体现
,

既符合当事人的个人利益
,

也符

合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健康
,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

婚姻登

记机关就是按照婚姻法规定的条件对婚姻当事人进行审查的
,

符合规定条件的
,

批准登记
,

不

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

(二 ) 实行婚姻登记
,

有利于民主和睦家庭的建立
,

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

婚姻是家庭的前提
,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

婚姻家庭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和生

产建设的发展
。

所以
,

婚姻的基础是婚姻家庭是否幸福美满的关键
。

在原始社会
,

男女两性的

结合仅仅是生理本能的需要
。

进人阶级社会以后
,

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传家立业
,

以金钱地位
、

门当户对为条件包办自己子女的婚姻
。

在商品货币支配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

为了钱财
、

权势
,

爱情和肉体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
自由

” 出售
。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出现了

崭新的婚姻关系
,

男女两性的结合不再是生理本能的需要
,

不再以经济条件为转移
,

而是以爱

情为基础
。

相互爱慕着的男女双方
,

只要他们在婚姻登记机关共同表达了要结为终身伴侣的意

愿
,

经过批准取得结婚证就确立了夫妻关系
。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庭
,

夫妻间是民主平

等的
,

感情是融洽的
,

人们生活得欢乐
、

愉快
、

无后顾之优
,

他们会把全部精力投人生产建设
。

新

中国成立三十年来
,

大批青年男女
,

建立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家庭
,

促进了我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建设的发展
,

就是最好的证明
。
当前我国进人新的历史时期

,

要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
、

实现四个现代化
,

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而保障那些有情人成为眷属
,

这对个人和国家来

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 ) 实行婚姻登记
,

是同婚姻领城里封睡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男女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主要特征
,

也是婚姻登记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
由

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
,

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
,

甚至在不少干部中仍然留有较深的影响
,

以致目前包办
、

买卖婚姻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
。
特别

是经济贫困
、

文化落后
、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农村更为严重
。
干涉婚姻自由与侵犯人身自由的

罪行也有发生
,

有的婚姻 当事人甚至被迫自杀或被杀
。
另一方面

,

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

响
,

在找对象时
,

只要对方有钱
、

有地位或者年轻漂亮能够满足自己贪图享受的欲望就草率结

婚
。

这是一个需要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

采取有效措施来共同解决的社会问题
,

而发挥婚姻登

记机关的职能作用却是重要的一环
。

婚姻登记机关要把好登记关
,

在发现有包办
、

买卖婚姻和

轻率结婚的情况时
,

要教育当事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点
。
同时

,

要教育批评千涉他人婚姻自由

的人
,

情节严重的还应依法制裁
。

这样
,

才能保证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得到实现
。

三

怎样才能坚持婚姻登记制度 ? 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
,

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

一方面
,

要向人民群众经常进行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和有关婚姻登记的教育
,

使群众认识婚



姻登记和婚姻法的其他规定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法制的组成部分
,

不登记就是不合法
、

就是违反

了国家法律
。

因此
,

必须提高人 们的法制观念
,

使他们自觉地遵照婚姻法的规定到婚姻登记机

关去进行 了熟己
。

另 一方面
,

婚姻登记机关要切实掌握我国婚姻登 记工作的三个特户
: 第 一

、

要严格按照婚

姻法的规定办事
,

防止三种偏向 : 一是不依法全 面宙杏
,

只查 一条
、

两
一

杀就批准登记 : 二是 只看

;西介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
,

不问是否符合婚姻忿规定的条件就批准
:

_

二是住法定条件之外附加

条件
,

例如索要计划生育押金之类
。

第 二
、

要 介一鑫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炸众观点
。

要处处为群

众着想
,

从方便群众出发
,

并不断地改进作风提 街服务质量
,

使人民群众愿意把婚姻问题上的

意见和要大主动地向登记机关反映
。

第三
、

要从实际出发
。

了解和掌握社会上婚姻领域的实

际情况和婚姻当事人的真实情况
,

以便行针对 怨地做好审查
、

教育
_

曰勺
。

发展保险事业

余 能 斌

健全保险法规

赵 中 孚

保险
,

是一种田保险公 司向投保单位或个人收取保险费
,

以集巾起来的保险费建立保险基

金
,

对被保险财产囚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以经济补偿
,

或对被保险人的死亡或丧

失工作能力给予物质保证的制度
。

保险的种类很多
,

一般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
。

财

产保险中又分为火灾保险
、

运输保险
、

海上保险
、

牲畜保险
、

农作物保险
、

各种重要运输工具保

险和家庭财产保险等
。

人身保险有团体或个人的人身保险
、

人寿保险以及旅客意外伤害强制

保险等
。

保险制度
,

是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
。

它起源于中世纪
。

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

一些商业城市盛行了一种海上冒险借贷制度
。

这种海上冒险借贷
,

是个人间相互承担保险的

临时行为
,

后来由于海上运输和贸易业的大发展
,

海上冒险借贷也就逐渐转化成为海事保险

制度
。

与此同时
,

开始出现了火灾保险等陆上保睑
。

资本主义的保险制度
,

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
。

无论是由资本家单独经营
、

合

伙经营
,

或是由国家垄断资本经营的保险事业
,

都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保护私有制的工具
。

它的保险基金是靠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血汗凝聚而成
。

资本家把保险事业作为获取高

额利润和保护竟争的手段
。

因此
,

资本主义的保险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和赌博性质
。

这种性

质决定
一

了它不可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

也不可能以有效的措施与自然灾害和不幸事故作斗争
。

不仅如此
,

而且为了获得保险金
,

故意毁灭物质财富
,

甚至谋害他人生命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

仕会主义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保险制度
。

它主要通过

国家保险机构
,

报据法律和保险条例的规定办理单位或个人的财产或人身保险
,

收缴保险费
,

从

而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

构成保险基金
,

用来补偿投保人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被保

险财产的损失
,

或给付被保险人因人身保险事件发生而应得的保险金
。

社二会主义国家保险制

度同资本主义的保险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

第一
,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

保险基金是没有剥削的

劳动创造的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
,

是整个社会的财产
。

它不仅直接用于补偿或预防自然灾害

或意外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
,

而且还可以作为一部分财政信贷资金的来源
,

补充


